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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签订山西亚鑫新能科技有限公司精细化工及 

新材料循环项目焦炉气制 30 万吨/年甲醇联产合成氨 

工程 EPC 总承包合同的公告 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合同签署概况 

2020 年 1 月 15 日，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公

司”）与山西亚鑫新能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亚鑫科技”或“发包

人”）在山西省清徐县签订的《山西亚鑫新能科技有限公司精细化工及

新材料循环项目焦炉气制 30 万吨/年甲醇联产合成氨工程 EPC（设计、

采购、施工）总承包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本总承包合同”）经双方盖章

后正式生效。 

本总承包合同在双方法定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双方盖章后正式生效；

合同标的系本公司作为承包人，负责本总承包合同项目的施工图设计、

设备材料采购、建筑安装施工及发包人人员培训、并协助发包人完成联

动试车、投料试车、性能考核、合同装置验收的技术指导、技术支持和

技术服务等工作，即设计、采购、施工 EPC 总承包。本总承包合同价格

为固定总价，含税总价共计 80593.68 万元人民币，合同工期约 16 个月

（即合同装置机械竣工）。 

本公司与亚鑫科技签订上述总承包合同系正常的主营业务行为，无

需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二、合同对方的情况介绍 

亚鑫科技成 立于 2018 年 11 月 ，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为

91140121MA0KA3R85A，企业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，法定代表人为贾

永明先生，注册资本为 50000 万元人民币，住所在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

经济开发区亚鑫工业园 1 号，主要从事焦炭能源技术的开发与应用、焦



炭生产、煤制品加工、化工产品的生产与销售等业务。 

亚鑫科技系山西亚鑫能源集团有限公司、山西新民能源投资集团有

限公司出资设立。山西亚鑫能源集团有限公司系多元化实业型集团企

业，以煤焦化工、高新材料、文化旅游三大板块产业为主，配套物流贸

易、煤炭洗选等产业于一体，多次被评为山西省企业 100 强、太原市企

业效益 50 强等。 

本公司与亚鑫科技及其股东均不存在关联关系；2019 年 4 月，本公

司与亚鑫科技签订了《山西亚鑫新能科技有限公司焦炉气制 30 万吨甲

醇联产合成氨装置项目初步设计合同》，合同金额为 380 万元。 

亚鑫科技作为本总承包合同项目的建设和运营主体，具备了对该项

目的履约能力。 

三、合同的主要条款 

1、合同生效：本总承包合同在双方法定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双方盖

章后正式生效。 

    2、项目规模及建设地：本总承包合同项目系精细化工及新材料循

环项目焦炉气制 30 万吨/年甲醇联产合成氨工程，主要建设 30 万吨/年

甲醇、6.8 万吨/年合成氨；建设地在山西省太原市清徐县精细化工园内。 

3、工作范围：本公司承担合同项目的施工图设计、设备材料采购、

建筑安装施工、发包人人员培训，协助发包人完成联动试车、投料试车、

性能考核、合同装置验收的技术指导、技术支持和技术服务等工作。 

4、合同价款及支付：本总承包合同价格为固定总价，含税总价共

计 80593.68 万元人民币；合同生效后，发包人支付人民币 12000 万元

作为预付款；按月支付工程进度款。 

5、工期：在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合同装置机构竣工，合同工期约

16 个月。 

6、双方责任：亚鑫科技应提供项目实施所需要的基础数据和基本

条件，并对其提供的基础数据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时效性等负责；应根

据合同规定及时支付合同价款。本公司应根据合同要求，完成合同项目

的所有工作；应对现场作业、施工方法和全部工程的完备性、稳定性和

安全性承担责任和费用；应遵守在合同执行阶段现行的、并可适用于本

项目的法律、条例和规章；应严格执行合同以及所有相关的安全规范和



规定，满足安全要求；应建立质量保证体系，确保工程质量符合合同要

求。本总承包合同还约定知识产权、违约金与损害赔偿金、风险责任与

保险、保密、不可抗力、争议与解决等条款。 

四、合同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

1、合同对公司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的影响 

本总承包合同总价为 80593.68 万元人民币，履行期限预计约 16 个

月,年均合同额约占本公司 2018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14.98%。上述合

同的顺利履行，对本公司 2020、2021 年度的营业收入和经营业绩将产

生影响。 

2、合同对公司业务的影响 

本总承包合同的签订和履行，将进一步提升本公司在焦炉气综合利

用和甲醇、合成氨等领域的工程业绩；对本公司主营业务的独立性无重

大影响。 

五、合同履行可能存在的风险 

本公司在化工工程领域具有较为丰富的工程建设业绩，具备了对上

述合同的履行能力；上述合同可能存在不可抗力等造成的风险，敬请广

大投资者谨慎决策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本公司与亚鑫科技签订的《山西亚鑫新能科技有限公司精细化工及

新材料循环项目焦炉气制 30 万吨/年甲醇联产合成氨工程 EPC（设计、

采购、施工）总承包合同》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东华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○年一月十五日 

 

 


